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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年 第 五 十 八 號 

第 二 百 八 十 三 次 會 議 

̶九四八年四月十六日午後九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Mr A L6PEZ (哥侖比亞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十 九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文件S/Agenda 283) 

( 甲 ） 聯 國 巴 勒 斯 坦 委 員 會 提 交 安 全 理 

事會之第一次工作進度月報（文件 

S/663與A/AC 21/7)。 

( 乙 ）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第 一 次 特 別 報 

吿 巴 勒 斯 坦 安 全 問 題 聯 合 圃 巴 

勒斯坦委員會所提（文件S/676與 

A/AC21/9)o 

(內）聯合國巴勒斯坊委員會提交安全理 

事會 Z 第二次工作進度月報（文件 

S/695與A/AC 21/14)。 

二 十 .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二 十 一 • 

( 經 主 席 請 ，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委 員 會 

主 席 M r LiBicky,埃及代表Mahmoud Bey 

F a w z x ,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M r 

Shertok及亞拉伯最高委員會代表JamdBey 

Husseuu等就理事會議席） 

*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內 各 代 表 有 無 擬 在 吾 

人 表 决 W 前 ， 就 哥 侖 比 亞 所 提 决 議 案 [ 文 件 

S/722]發言者？ 

M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諸君咸知安全理事會,本年四月一日 

[第二七七次會議]通過一項關於巴勒斯坦停 

戰之决議案[文件S/
7

0
4

]。蘇聯代表爲贊成該 

决議者之一，蓋吾人咸同意巴勒斯《猶太人 

與亞拉伯人之戰鬭，必須停止也。不論爲^ 

二民族Z利益計抑爲吾人之共同利益計，此 

此事旣將由大會本屆特別屆會作充分之 

計論，本人不擬詳論其細節。關於吾人現在 

所計論之决議案̶̶％案顯然將爲在大會採 

取適當决議案《前安全理事會之最後一個决 

m̃̃本人亦不擬詳論本問題之細節，而將 

僅論及該决議內若干最重耍之規定。本人擬 

指 出 ^ 决 議 案 Z 主 耍 缺 點 ， 而 後 提 出 若 干 蘇 

聯代表圑認爲雖尙不足保證關於巴勒斯坊猶 

太人與亜拉伯人停戰之决議案之有效實施， 

但辛'》可對本决議案有所改進之修正。 

决 案 所 表 意 思 有 一 項 辛 爲 正 確 而 無 爭 

辩餘地，卽有便猶太人與亞拉伯人停戰之 

要 是 也 。 此 事 無 人 可 加 反 對 ， ： 爲 正 

確，而安全理睾會之目前任務爲設法辦到停 

戰，公正之停戰，對雙方均屬有利而對任何 

一方之合法利益均無妨害。但該决議案內除 

^段外，尙有數段使停戰規定之價値大爲減 



低，倘依哥侖比亞代表所提議之方式加w通 

不但不能促成停戦之有效實施，且使安 

全理事會所巳^！過之停戦決議案及目下之決 

>^案之實施，更爲褀雜。 

譬如分段一（甲）。É段稱"停止所有軍 

事及同軍事性質之活動，JW及所有暴力嵆怖 

與 破 壤 行 動 。 " 槽 太 建 圃 協 會 代 表 業 B 在 此 

間 對 ^ 段 提 出 反 對 [ 第 二 八 二 次 會 議 ] 。 該 段 

不利於一造，而利他造。猶太建國協會代表 

之 聲 明 表 明 該 段 如 原 文 通 ^ , 不 能 造 成 使 

兩造切實停戰之有利條件。 

I d l 蘇 聯 代 表 團 視 該 段 = g 少 亦 屬 詞 意 

含 糊 。 段 可 用 揷 不 同 方 法 加 《 解 释 ， 猶 

太建國協會代表已19：明其中Z—。其他之解 

释亦屬可能。但^段顳然已不能便關於猶太 

人與亞拉伯人停戦之决議案有效實現。 

此外，分段一（乙)稱"不將武装部隊， 

或巳武装或能荷武器之個人，不,其來源爲 

何，運入巴勒斯坦，並不協助或鼓勵此種武 

装部隊或個人進人巴勒斯坦。" 

關於此段，吾人亦巳聞悉猶太建國協會 

代表之聲明。渠促吾人注意^段涉及移民問 

題 ， 猶 太 人 依 " 合 法 移 民 " 進 入 巴 勒 斯 坦 

之間題。蘇聯代表圑認爲吾人應竑切注意猶 

太建國協會代表是項聲明，蓋安全理事會此 

種决定不但不能满足猶太人之合法而無可否 

¦Ç之權益，反之，且將妨害其利益並削弱其 

地位，而吾人均知彼等之地位無論如何巳甚 

困難，无w巴勒斯坦問題巳因某某數國之嗨 

度而愈趨祓雜之故。 

因此，對分段一（乙)原文予W同意，殊 

不可能。移民問題與停戰問題並無直接闌係。 

若干代表圑強將此二問題牽爲一事，從而便 

成立停戰及實施停戰協定之事更爲困難。 

分 段 一 （ 丙 ) 稱 " 不 翰 人 或 取 得 或 協 助 

或鼓勵输入或取得武器及戰爭物資。" 

此爲厳重之問題，惟蘇聯代表圃認爲其 

表達方式不正確。決議案是項規定同樣根本 

不利於一造，而對於他造之地位及利*，曾 

未絲毫提及。吾人惟有在提出驅逐自外界侵 

入 巴 勒 斯 坦 之 武 装 部 隊 及 團 體 問 題 之 條 件 

下，始能同意於^段。吾人均深知彼等來自 

何地。安全理事會亦深知彼等過去來自何地， 

目 前 仍 自 何 地 源 源 鉗 來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阻 止 

武装部隊或團體再侵入巴勒斯坦一問題有與 

取得與输入武器問題一倂計諭Z絕對必耍。 

此項規定爲最低限度之需要。因此由於本人 

所 述 之 理 由 ， 蘇 聯 代 表 團 提 立 卽 將 下 列 詞 

句增;n?^决遘*分段一(丙）Z後，作爲分段 

—(丁 )。 

"安全理事會促請 

"(甲）已自外界侵入巴勒斯坦之所有武 

装部隊，立卽撒退， 

"(乙）阻止此TS部隊於將來侵入巴勒斯 

a" 
0 \ 

通過是項提案雖尙不能使决議案有效而 

公正，但辛少可使其全部進步不少。倘本/J 

段 可 獲 : 吾 人 可 同 意 通 & 分 段 一 （ 丙 ） 。 

蘇聯代表團對於將分段一（丙)保留於决議案 

內，當不再加JW反對。 

再者，决ni案內分段一（了）目下之原文 

爲 

" 在 大 會 進 一 步 審 i « 巴 勒 斯 坦 未 來 政 府 

問 題 W 前 ， 不 爲 任 何 可 能 妨 礙 任 一 造 權 , 要 

求或地位之政治活動。" 

過 去 吾 人 均 係 在 軍 事 方 面 計 論 停 戦 問 

題。譬如美國代表g卩常力言謂據其所知，"停 

戰 " 係 指 戰 鬭 與 所 有 暴 力 行 爲 必 須 停 止 。 然 

於各國代表圑舉行非正式計論之時，卽參人 

—項新政治因素，故如現在諸君一讀新决 

案，尤其分段一（丁），卽知政治因素巳成爲 

主要因素，而停戰之軍事方面問題已被置於 

次要地位。 

倘安全理事會接受;^分段，此可解釋爲 

任何政治活動之與依然有效Z 大會巴勒斯坦 

分 治 Z 决 案 有 絲 毫 關 係 者 ， 均 須 停 止 。 ^ 

分段提議人或亦晴示受權辛少就大會一九四 

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决讒案採取若干>â切步 

驟之巴勒斯坦委員會鹰予結束。 

其結果爲雖然巴勒斯坦人民與吾人全體 

均 欲 成 立 軍 事 方 面 Z 停 戰 ， 使 巴 勒 斯 S 境 內 

之暴行停止，猶太人與亞拉伯人不苒互相攻 

襲 ， 但 决 案 之 政 治 因 素 仍 ^ 被 重 視 ， 而 軍 

事方面之停戰則全被湮沒。 

兹一論第二段。;^段有一處提及第一段， 

故 其 通 & 卽 爲 通 & 所 有 種 種 規 定 ， a i 同 本 人 

所 巳 提 及 而 蘇 聯 代 表 團 爲 無 非 阻 礙 全 部 停 



戰針劃之實施者在內。卽爲此一項理由，第 

二段巳有一嚴重之缺點，不應照原案通過。 

再者，該段尙有一項規定，至4其詞意頗爲 

含 糊 。 此 項 規 定 爲 " 除 保 留 其 " 一 意 卽 指 

受委統治國——"自身軍隊之行動自由外，監 

督 執 行 各 該 辦 法 " 一 卽 指 在 便 利 停 戰 

之實施之種種辦法。 

此項受委統治國之行動自由究何所指， 

殊不甚明瞭。諸君均知該段係英聯王國代表 

所提，其,c;目屮自有所指，但此點未經解釋， 

而受委統冶國究可採何種"行動",殊難明見。 

： t其當大會關於巴勒斯坦分治之决議案依然 

有 效 之 時 ， 受 委 統 治 國 究 應 有 何 種 行 動 " 自 

由"，亦非所知。此锺行動於將來是否將一如 

過 去 ， j y 阻 礙 ^ 决 議 案 之 實 施 ， 並 實 際 上 拢 

撥槽太人與亞拉伯人之鬭爭爲目的乎，抑或 

其 i t目中有他種行動在？吾人不知本决議案 

提案人, i l中所指何事，蓋吾人並未閜何種獬 

釋也。 

第 三 段 稱 安 全 理 事 會 

" 促 請 所 有 各 國 政 府 ， 尤 其 巴 勒 斯 坦 吡 

鄰各國政府，採取一切可能步驟協助施行JW 

上 第 - 段 所 規 定 之 措 施 ， 允 其 關 武 装 部 隊 ， 

已武装或能荷武器之個人及武器與戦爭物資 

進入巴勒斯坦之規定。" 

^ 段 有 二 缺 點 。 第 一 ， 該 段 有 提 及 第 一 

段 之 處 ， 而 第 一 段 有 若 干 不 能 接 受 之 規 定 。 

段卽爲間接通》a含有不能接受之第一 

段 條 款 。 苒 者 ， 第 三 段 復 述 及 " 能 荷 武 器 之 

個 人 " ， 因 之 卽 涉 及 合 法 之 猶 太 移 民 一 本 

人 着 重 " 合 法 " 二 字 。 故 ^ 段 ï T 典 現 行 决 議 案 

全部相同，係爲一造而作，而有妨他造之合 

法利益。故雖我安全理事會全體咸欲使停戰 

有 效 ， 但 此 種 規 定 僅 能 滅 少 實 施 停 戦 之 希 

望，萆辛顯然。 

耱之，本人小得不謂本决議桊全難令人 

满 意 。 吾 人 ^ 今 爲 止 ， 目 中 所 想 像 之 某 锺 

形式之停戰一吾人所能管像之停戰之惟一 

形式一卽軍事方面之停戰，巳被置諸次耍 

地位，而無非便全部問題更趨褀雜之政治顧 

廑，則被置於酋要地位。而受其害者當然爲 

正在流血之亞拉伯人及猶太人也。！ 

吾人現正在此舉行W論，提出議案，若 

干國家甚竽正在堅持必須通通此 a 議案，但 

各s案旣僅使問題更見钹雜，f l 'J因此種情勢 

而受害者自首爲巴勒斯坦之人民。 

本 人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考 廬 本 人 就 分 段 一 

( 丙 ） 而 提 出 Z 修 正 案 。 本 人 重 述 前 言 卽 便 

該修正案A過，亦不過便決議案有相當進步 

而已，並不能使之完全有效，爲建立眞正公 

平之停戰及停止猶太人與亞拉伯人間鬭爭之 

基礎。 

現 下 之 決 議 案 ， 卽 W 餒 和 Z 語 氣 論 ^ ， 

亦屬極不公平，對一造之褊狭利益有利，而有 

妨 他 造 之 合 法 利 益 與 權 利 ， 難 w 令 人 满 意 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本 人 原 不 擬 請 求 

於此時發言，淮主席旣已有命，本人將一陳 

本擬發表之意見。 

本 人 將 j y 最 鲔 短 之 形 式 陳 述 是 項 意 見 ， 

使安全理事會之工作不致更爲钕雑，時間亦 

不致過於浪費。 

本人首先擬一陳兩點一般之意見。第一 

點 爲 日 前 吾 人 聞 悉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對 於 

吾人所計論决議案Z若干意見，該决議案旨 

在 於 巴 勒 斯 坦 實 現 停 戰 。 本 人 認 爲 是 項 , 見 

値得吾人認眞注意，蓋第一，决議案草擬之 

際，亞拉伯方面之觀點始終有理事會一 f 事 

國爲其代言人，而猶太建國協會之觀點並不 

同樣惺在吾人注盲Z中也。現猶太建國協會 

之意見旣巳終於提出，則似 f i有加W愼重考 

廑，始爲公平。再者，郎爲吾人所欲成立Z 

停 戰 起 見 ， 吾 人 亦 須 竭 力 瞭 解 雙 方 Z 觀 點 ， 

注意其可取之處。故吾人必須愼重研究Mr 

Shertok日前所發表之言論。 

本人Z第二項意見與吾人所擬决議案文 

之 一 般 宗 旨 有 關 。 案 之 一 般 * 旨 爲 戰 I B I 必 

須予W制止，此非解决巴勒斯坦間題，而在 

於便目下之It勢相當穩定，庶在大會重新考 

廛本間題時,暴行得W避免。吾人之主要目的 

在 於 勢 有 限 之 時 間 內 ， 重 建 和 平 。 故 决 議 

案之用盲，無非爲停止戦鬭而不妨礙間題之 

最後解决，維持現狀而不絲毫妨礙任一造Z 

權 利 耍 求 與 地 位 。 此 種 便 I t 勢 显 固 之 $ ^ ~ 

倘 本 人 用 ^ 不 謬 一 爲 實 際 停 止 戦 鬭 ， H 甚 

容易，但就軍事行動之雖非戰爭行爲而旨在 

準備其他戰爭行爲並變更雙方敵對力量之牛 

衡一點論，則顦爲一較槭妙之問題。 

理事會認爲宜顧及此點，W及雙方所可 



採取而可能相當影響最後情勢之政治行動。 

吾人當前草案所列規定，依正當理由，被認 

爲精確不足者，其故在此。但欲使案文更見 

精確，其事誠甚困難，而另一方面如能一提 

不能絕對精確規定之gjs ,亦不爲無益。 

事實上，目前之間題不在有一案文可用 

爲fFl{^或司法程序之基礎。吾人擬成本草案 

時，主旨不在便兩當事方面日後可壢此訂論 

究竟孰先破壊停戰協定某某點。本草案惟有 

" 其 精 砷 解 释 之 一 亦 卽 正 爲 停 戰 之 精 神 一 

一It有W最低限度之善意與鉞信解释之，如 

無 善 f 與 誠 信 , 則 任 何 停 戰 皆 不 外 枉 想 而 已 。 

本 人 W 爲 吾 人 於 考 虜 在 此 提 出 意 見 之 

際，務應牢記此種一般原則。本人兹擬檢計 

各該意見,俾可簡略表明對每一點之見解。本 

人擬對猶太建國協會代表日前所述再補論一 

點。Mr Shertok論及吾人决遘案草案之條款 

時，可謂精細离分。本人認渠有時過於精細， 

解釋是項條款過於厳格。但本人jy爲此事似 

證明渠對草案栎爲重視，吾人至少應對於渠 

"過濾"案文之蹴芘，表示感謝。 

渠 提 及 序 文 第 三 段 " 繼 櫝 " 二 字 之 初 次 

意見中，卽有此種過於精細之事例。該段云 

受 委 統 治 國 " 應 耱 櫝 採 取 一 切 必 耍 步 

驟，jyui此目的。"倘本人對猶太建國協會代 

表言論之瞭解不3^渠因"繼績"二宇似含有受 

委統治國過去業已克盡厥責之意，故加 jy反 

對 。 在 用 此 二 字 者 之 目 中 ， 本 人 不 信 事 實 

t有就受委統治國過去如何屨行職責，作一 

判断之意。吾人並無對歷史下判断之意，吾 

人 並 無 可 以 下 判 断 之 必 耍 材 且 吾 人 亦 不 

應下此判斷。故本人認爲關於此點之意見係 

基於一種無中生有之解释。 

分段（甲）謂"停止所有軍事及同軍事性 

質之活動。"蕖提蕺删去此種字樣，僅提暴力。 

恐怖與破壊行動已足。本人"爲案文目的不 

僅在禁止狭義之戰$行爲，而在禁止所有一 

般軍事行動之可能影響雙方地位或可謂爲雙 

方 之 戰 略 均 势 者 。 本 人 j y 爲 此 項 規 定 l ï " 有 

雙方均鹰停止其現有武装部隊之一切舉勖之 

意。本人JW爲此並非闕題所在，蓋果爾,則草 

案 當 巳 謂 所 有 武 装 部 隊 須 解 散 矣 。 此 並 非 

本案用意所在。本人可重述一逼^案目的在 

維持現狀，同時促請雙方不爲任何可豳更其 

各刖軍事地位之行動。 

分段（乙）內關於不但已武装甚辛"能荷 

武 器 ' 之 個 人 亦 須 停 止 入 境 之 規 定 ， 巳 引 起 

重大困難。此爲一嚴重之難題，蓋倘本人對 

草案瞭解不5^，則吾人旣對移民加JW較目前 

實情爲厳格之限制，自確巳超出僅僅維持現 

狀之範圍也。 

本人W爲菩人必須牢記吾人所钬成立之 

停戰爲一有時限之停戰，又徜猶太人因此須 

忍受若干犧牲，彼等可自外界武裝都隊入侵 

行 將 停 止 一 事 取 得 補 償 。 因 此 本 人 相 信 菩 

人仍可保留該段並? s 爲 鑒 於 停 戰 本 身 之 性 

質，吾人所耍求之舉動實屬必要而正當。 

分段(丙）關於武器之取得一節亦引起厳 

重之困難。關於此點，本人毋寧鼸爲吾人僅 

耍求不輸入武器卽可。至於"取得"二字，本 

人不知其對何人適用，但吾人所欲維持之現 

狀，似不致因取得並未輸入之武器而有所變 

更。 

關於分段（了），倘本人之瞭解不s^,最 

近之情52，t卽最能表明猶太人之觀點者,爲 

耍求將"政治活動"改爲"政治行動"。本人W 

爲此處用字或仍屬次要，重耍者厥爲其意義。 

而意義卽爲不鹰有，且事實上，不得有任何 

可能妨礙最後解决之政治行動。此並非無諭 

何種廣義之政治集會或政治活動均須處處停 

止之謂。 

Mr Shertok之言，无其關於用宇之意見， 

在文法上就其精義而言或甚有根據，但吾人 

僅就字句得一諒解，而不'更改本草案文字或 

a 足 矣 。 

總之，本人《爲吾人倘能檢計Mr Sher-

tok 日前所發表之意見，或注意其中數點，或 

至少*^彼此間闞明若干字句之意義，吾人或 

较易於達成雙方接受草案之正當飽度，郎互 

相鲸解而非斤斤於法律爭執是也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停 戰 一 

事，必須在雙方領袖之來在安全理事會請求 

援 助 者 之 腦 海 與 , 田 中 存 在 。 吾 人 現 請 兩 主 

耍當事者同意於他人——卽安全理事會一 

所草擬之停戰條款,對於其處境自能睐解。吾 

人 不 妨 直 言 不 諱 雙 方 肖 不 願 因 停 戰 而 處 於 

不利地位。 

本 人 茲 確 吿 當 事 雙 方 策 勵 吾 人 草 擬 本 



停戰協定者，實爲一種求公平之願望，目的 

爲將造成戟IR與屠殺及、可能形成世界和平威 

脅之事，暫時制止。本草案期限定爲自此刻 

起 ¥ 現 受 委 統 治 國 不 復 負 行 政 與 維 謹 巴 勒 斯 

坦 和 平 與 秩 序 之 責 任 時 爲 止 。 法 國 代 表 頃 a 

說明，此實爲一比較簡短之期。M r Shertok 

於 前 日 發 表 其 可 佩 之 演 詞 時 [ 第 二 八 二 次 會 

並曾特別提及此點。 

此卽爲大會行將苒爲設法解决目前I t勢 

之時期。是項停戰並非一永久辦法，而安全 

理事會亦將時時注意其效力如何。凡一文件 

——例如本文件——旣非當事雙方所自行草 

擬，而仍能使雙方及安全理事會全體现事完 

全满盲此誠不可《像。吾人務須切記觀點與 

意見之不同，不僅當事雙方有之，卽安全理事 

會各理事間方復如此。 

' 本 人 相 信 停 戰 决 議 案 甚 爲 公 平 而 合 理 。 

本人倘不信其如此，自不致加JW贊助。本人 

§2爲案文本身足可應付猶太建國協會所提出 

之多數問題，接受該協會建議後，若干規定 

之啻義卽可見淸晰，現將略一論及之。 

序文第三段稱 

"忍爲英聯王國政府一日爲受委統治國， 

卽 一 日 負 有 維 持 巴 勒 斯 坦 和 平 與 秩 序 之 責 

任，並應繼檟採取一切ik:耍步驟，jy達此目 

的，又於履行是項職責時^國政府應镀聯合 

國 所 有 會 員 國 尤 其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合 作 與 支 

助 

關於本段，本人擬正式聲明吾人並不視 

"繼績"二字含有對受委統治國過去行動有所 

頌揚或責備之意，此乃安全理事會鄭重申明 

受委統冶國應負維持和平與秩序之責任，並 

鹰 採 取 一 切 耍 步 驟 在 停 戰 期 間 履 行 是 項 職 

責。此爲本間題基本因素之一部份。無論安 

全理事會採何行勖，此語均屬適用，此亦正 

式之解釋。 

予於所謂本段意在授受委統治國jy—紙 

^白支莩之説,則本人殊不JW爲然。本人餺爲 

該段並無此種含義。再者，將"安全理事會之 

合 作 與 支 助 " 字 樣 删 i 之 主 張 可 能 被 人 解 释 

爲安全理事會推卸此事之責任，將其完全交 

與受委統冶國。本人對此種主張自然用此掙 

解釋。但事實决非如此。安全理事會堅持各 

方ni須隨時將實5i通知本會，並將注視";f有 

各 人 各 方 與 各 國 政 府 實 施 停 戰 之 行 動 W 及 

停戦之效果。安全理事會之不断積極之關切 

當可使猶太建國協會對此點安Ù。 

第一段與分段（甲）原文如下 

"安全理事會 

" ― 促 請 巴 勒 斯 坦 所 有 人 士 及 圑 體 ， 尤 

其亞拉伯最高委員會與猶太建國協會，立卽 

在 不 妨 礙 其 權 利 要 求 與 地 位 Z 諒 解 下 ， 採 

取下列步驟，作爲對巴勒斯 ifl福利與永久利 

益之貢獻（甲）停止所有軍事與半軍事性質 

之活動， jy及所有暴力=5^怖與破壊行動。" 

該分段現行案文並未規定亞拉伯或猶太 

方面之現有防衞組槭，均須解散。此爲一維 

抒現狀之辦法。倘删去關Jï^ "軍事或同軍事 

性質"活動字樣，本文件卽將變更，不復爲 

規定停戰條款之文件矣。此等字樣删去後，卽 

不成其爲停戰。倘吾人僅删去"同軍事性質" 

數字，吾人卽將發生一意義含糊不淸之解釋 

問題。 

此事曾經充分計論，安全理事會非正式 

會議時卽有人提出。本人相信有一次安全理 

事會內全體代表均在席，此外數次會議時幾 

乎全體代表均出席。此a用語爲經審愼而澈 

底檢計後所得Z結果，而猶太建國協會代表 

所提及者正郎此也。 

本人茲一論法國代表所稱使吾人極感困 

難之分段。本人殊;？敢謂吾人莧巳發現最能 

表現吾儕用盲一卽成立一維持現狀之協定 

——之字句。吾人之目的爲凍結雙方之軍事 

谮在力量，此固毫無疑間。本分段目的並非 

滅少現行移民額或就^特殊移民問題作任何 

决定。但此事在吾人之集會jy及安全理事會 

本次正式會議中已經考慮再三，故本人擬代 

表美國請求重新審ni分段一（乙）。本人自不 

‧kj宣讀第一段，It據瞭解該段所指A士及圑 

體對分段（乙）亦可適用。 

分段一（乙）原文如次 

" 小 將 武 装 部 隊 或 已 武 装 或 能 荷 武 器 之 

個入，不間其來源爲fs];，運入巴勒斯坦，並 

不協叻或鼓鳓此榑武裝'部隊或個人進入巴勒 

斯 坦 。 " 

分段爲一折哀辦法，本人猶憶其曾引 

起種種辩論。本人對此自始ên抱下列主5fe不 

將武装人員運入巴勒斯W或叻之進入巴勒斯 



坦準備從事軍事活動，惟有合法當局之命令 

者爲例外。此種見解未被接受。本人旋紫此 

點讓步，吾人於採用現行語句前，曾計論若 

干 不 同 之 理 論 。 本 人 於 聞 悉 M r Shmok之 

言論後,亦覺如此案文並非最理想之語句。 

Mr Shertok所提該段修正案第一段內， 

"能荷武器"字樣業已删去，代 W "爲參加作 

戰目的進入巴勒斯坦者"字樣。 

修改後之分段一（乙)詞句爲 

"不將武装部隊，或巳武裝或爲參加作 

戰目的進入巴勒斯坦者不問其來源爲何，運 

人巴勒斯坦，並不協助或鼓勵此種武裝部隊 

或侗人進入巴勒斯坦。" 

本 日 晚 閬 本 人 復 自 M r Shertok處收到 

分段一（乙)之另一種措辭，茲向安全理事會 

提 出 ， 替 代 原 擬 詞 句 。 新 措 辭 如 下 

«不運送武装部隊或不問羼於何種來源 

之作戰人員，團體與個人赴巴勒斯坦，並不 

協助或鼓勵其進入巴勒斯坦。" 

茲請進而一論分段一(丙)。該分段內有 

"取得"二字，如此措詞之經過至饞典趣。 

分段一（丙)原文爲 

原决；^案草案内並無"取得"二字。此二 

字之所jy參入，乃根據安全理事會內某一代 

表所援乏理由，據謂巴勒斯坦境內有若干武 

器與軍事供鹰庫爲亞拉伯人所能取用，且彼 

等正在取用。此二字之增入該段，用意卽在 

就此種報導有所規定。換言之，訂明"取得" 

二字，目的卽在保譃猶太人,使亜拉伯人無取 

得武器之可能。本人殊疑目前是否有删去此 

二字之必要。事實上，倘增訂此二宇之理由 

根據確屬合理，此二宇應予保留。 

分段一（了）原文如下 

"在大會進一步審議巴勒斯坦未來政府 

間題JW前，不爲任何可能妨礙任一造權利耍 

求或地位之政治活動。" 

本人 jy i爲渠所建議之^分段措辭修改之 

處係由於對於^分段之一種3y？。 ^ 段 用 意 

顯然不Ttt阻止擬計論政治問題之圑體作和平 

集會，或禁止新聞界自由發言。此二¥Jf爲據 

jy反對本分段之主要理由，吾人茲擬明白申 

明此並非提案人之原意。本分段固然明言其 

爲一政治上w及軍箏上之停戰，I t此爲所有 

參與起草本案之人所鼸爲異常重耍，而不應 

放棄之墓本原則。 

分段一(戊）原文爲 

" 與 受 委 統 治 當 局 合 作 切 實 維 持 法 律 程 

序 與 主 耍 公 用 事 業 ， 尤 其 有 關 運 輸 交 通 衞 

此處猶太建國協會所建議之修正，其含 

義不啻爲猶太人與亞拉伯人均無庸與巴勒斯 

坦合法當局郎受委統治國合作， jy維持法律 

與秩序。法律與秩序之維持，顯然爲所JW須 

有停戰之主要理由。擬議之修正案想必係基 

於一種假定，卽假定受委統治國將不忠實屨 

行停戰條款。然安全理事會理事决不能根據 

此 種 假 定 行 事 也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須 假 定 受 委 

統治國將忠實履行停戰條款。 

分段一（己）原文爲 

" 不 ; ^ 任 何 危 及 巴 勒 斯 坦 聖 蹟 安 全 之 行 

動 。 " 

安全理事會全體同意應有前往聖蹟之自 

由。此處所提修正案之用意亦在此。事實上， 

本人將一(戊）與一（己）合倂解释爲保證此項 

前 往 之 自 由 。 所 謂 " 切 實 維 持 運輸(與） 

交通"當然可 j3?釋爲包括前往之自由在內。 

雖然，吾人對於本問題之此一特卑部价 

關切特深，故欲保證其必不致生3^會。因此， 

本人擬一容少頃再正式提議一於分段一 

(己）後坩訂下列字樣，表明Mr Shertok所 

提 出 之 主 張 " 並 不 爲 任 何 千 涉 有 公 靓 權 

朝拜之行動。" 

關於撤囘現在巴勒斯坦境内之他國國民 

間題，所提建; i限於鄰圃之國民， I t此種國 

民並不包括所有非巴勒斯坦公民者在內。 

吾 人 之 目 的 旣 不 在 設 法 解 决 一 政 治 閬 

題，而爲成立一凝固現狀之狀5Î，故吾人處 

理本問題時，對於雙方及所有圑體均巳相當 

顧及。根據停戰條款，吾人並未促任何一造 

解散其有組織之軍隊。吾人並未規定或促其 

J5?散防籲組絨。但倘諸君深究此項問題，自 

將發現其去停戰益廑，而成爲一種積極行動， 

勢將 iJ i然影響巴勒斯坦最後政府一問題之最 

終解决。 

六 



吾人乂須切記凡此均巳包括在開端一段 

Z 內 。 段 爲 ' 

" 促 請 巴 勒 斯 坦 所 有 人 士 及 團 體 无 其 亜 

拉伯最高委員會與猶太建國協會，立Ê卩在不 

妨礙其權利要求與地位之冗解下，抹取下列 

步 驟 ， 作 爲 對 巴 勒 斯 蹦 利 與 永 久 利 猛 之 貢 

獻 。 " 

因之,本人頃所提及之事項,均巳包括於 

其 實 施 將 " 不 妨 礙 其 權 利 耍 求 與 地 位 " 

一語 jy內。 

吾人一旦論及解散武装部隊，卽對深陷 

於吾人所欲稍緩解決之困難問題之中。吾人 

現正設法實現和平與安寧，使各方有一, i l平 

氣和之機會。吾人現正設法便高張之It緒稍 

稍緩和，予各派之穩健份子 jy—與對方合作 

之機會，然後因吾人在大會中所通過之辦法 

——假定吾人有此毅力一彼等或能協力同 

合作無間，便巴勒斯坦成爲樂土。 

主席現旣無其他代表欲發言，本人J W 

爲安全理事會應就哥侖比亞代表所提決議案 

草案舉行逐段表决。 

M r TARASENKO ( g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

共 和 國 ） 本 人 有 一 問 題 質 之 美 國 代 表 吾 人 

究應如何解釋第二個修正案渉及各地聖蹟之 

最 末 一 句 ， 卽 " 有 公 詆 權 利 訪 問 並 參 謁 各 處 

聖蹟 I I殿之人前往 參謁"？ 

主 席 如 諸 君 並 ， 異 議 , 本 人 建 議 安 全 理 

事會就應本決議案^案舉行表决。本人頃巳 

提譏，段逐一提付表决時，各修正案提付計 

論時，安全理事會內各代表自有屆時發表I t 

見之權。至於鳥克蘭代表所提及之一段，則 

安全理事會表决至^段時，美國代表將有苒 

就其修正案加JW解釋之機會。 

本人於請亞拉伯最高委員會代表發言W 

前，擬請問渠是否欲發表一般意見，抑僅就 

某段發表聲明？ 

JamalBeyHussEiNi (亞拉伯最高委員會） 

本人《爲安全理事會之討論當可予本人 

發 表 聲 明 之 適 當 機 會 ， 故 遅 至 此 刻 始 請 發 

« 0 

亞拉伯最高委員會代表巴勒斯坦之亞拉 

伯居民，對於安全理事會主席在大會審讒該 

地未來政府問題W前，能邀本委員會便就安 

全理事會設法在巴勒斯坦成立停戦之努力表 

明意見，至深感荷。 

受安全理事會此榑可佩舉止之感動者， 

莫 於 亞 拉 伯 最 高 委 員 會 與 巴 勒 斯 坦 之 公 

民，蓋目前戰爭所摧殘者爲彼輩之生命，所 

損毀者正彼輩之財產也。其他有關方面，不 

論其種族與信仰爲何，其對於和平之關懷與 

需耍，決非直接受影響者所可比擬。 

惟 亞 拉 伯 最 高 委 員 會 堅 持 停 戦 須 能 產 

生有保障而持久之解决。倘停戰目的僅在延 

緩 戦 行 爲 , 便 一 造 或 兩 造 得 W 喘 & 片 刻 , 

後戦事反變本加厲，則此種停戰有不如無， 

不値吾人努力工作W求其實現。 

遇去三十年內，亞拉伯曾屢次受各種徒 

然增加其政治困難，使最後解决之障礙有增 

無滅Z停戰辦法之欺騙。因巴爾福宣言險翏 

政 策 之 結 果 ， 巴 勒 斯 坦 發 生 無 論 何 種 困 難 

時，受委統冶國！《4提^停戰，繼之卽組槭遺派 

—調奄圑提出各種建議，其後則不過因糟太 

建國協會之壓力而置讅高閣而已。受委統治 

國於不能糾正前次事變之起因後，復從事準 

備另一次騷亂。此種循環事件在巴勒斯ifl平 

均每四年發生一次，其結果我社會機構完全 

失調，生命財產兩俱毀壊，而仍無實際成果 

可見。巴勒斯坦因有此種屢出不窮之破壊事 

件，生活遂毫無意義。 

故亞拉伯最高委員會確有充分理由，堅 

持須有一必能產生公正解决與持久和平之停 

戰。此稗停戰必須JW—雙方所共同接受之卽 

刻計論解决爭端之基礎;^條件。吾人耍求並 

堅持規定之解决辦法必須JW聯合國憲章所訂 

民主原則與自决權利之嚴格施行爲基礎。此 

項條件，事實上爲聯合國之義務。 |5f非聯合 

國廿於放棄其憲章與民主原則W利當事雙方 

之一，則此應爲其首要之條件。 

吾人並擬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猶太建國協 

會業巳事先破壤理事會之停戰建議。猶太建 

國協會於兩日前宣佈根據分治計割在猶太區 

內成立一猶太政府，此舉巳破壊理事會停戰 

提案之分段一（了）。此舉顳然已使在任何條 

件下成立停戰一事不可能。 

吾人並注賁巴勒斯坦委員會仍W分治爲 

根據!¥常進行其工作，與上述分段JW及安全 

理事會四月一日所通過决議案[文件S/714] 

v<l精神與目的恰相逕庭。委員會之言論能度 



似與安全理事會所欲達成之目的不符。事實 

上吾人近來戚覺委員會巳採一比較偏袒之嗨 

度。 

再者，分段一（了）規定凡可能妨礙任一 

造 權 利 要 求 或 地 位 之 所 有 政 治 活 動 ， 應 一 

律制止。此顳然將猶太人與亞拉伯人之入境 

—體包括在内，蓋人境可影響雙方之權利與 

地位也。依照該段所有向巴勒斯坦移民之皋 

均應停止。 

且猶太建國協會巳一再聲朋對巴勒斯坦 

之 猶 太 ^ 怖 圑 體 並 無 控 制 力 量 。 此 等 M 體 曾 

數次宣稱其拒絶任何停戰，直至全巴勒»坦 

成立一猶太國時爲止之決 , t。在此種锖形之 

下，此等團體一日存在於巴勒斯W,卽一日無 

停戰之可能。過去四年來彼等令人髮指而可 

恥之暴力與流血行爲，：fcW最近耶路撒冷猜 

太人住區内Deir-Yassin村婦孺一百三十四 

人被屠殺一事爲極，均確切證明吾A決不能 

依賴此等卑慟之瘋人遒守停戰協定，或使此 

成爲可能之事。故吾人耍求應將此等圑體逮 

捕驅逐出境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昨 日 a 聞 M r Austin對理 

事會，對聯合國其他各機關及對所有有關各 

方所爲之動人呼籲[第二八二次會議]。本人 

相信凡細,c:聽取其言論者必深爲所動。倘安 

全理事會允本人就此點表示意見，本人敢請 

Mr Austin不應僅向與巴勒斯坦目前情勢直 

接有關之各方，且應向美國人民及許多美官 

方機關作其動人之呼灝。 

過 去 四 五 年 來 " 及 目 前 ， 巴 勒 斯 坦 若 干 

份 子 用 購 買 武 器 , 施 行 猜 太 人 恐 怖 行 爲 ， 實 

行其史無前例之屠殺政策之經費接濟，多半 

來 自 美 國 ， 此 巳 非 祕 之 事 。 事 實 上 槽 太 建 

國協會之經費多半來自美圃。此款倘來自糟 

太人，自無人加JW反對，但菩人咸知此種捐 

款現正視同向慈善機關捐助而免稅，而^怖 

工作，屠殺婦孺，成立與組槭軍隊如何能與 

銥善機關相提並論,則固爲吾人所不解者也。 

本 人 欲 吿 M r A u s t i n凡在美國境内贊 

助現正扮紛舉行之集會一一此種集會得有政 

治領袖甚至官方人員之支助——者，mm 

向之提出其動人之呼籲。倘巴勒斯坦欲有切 

實之和平，世界每一有理智之人必須爲此和 

平有所效力。倘一方面使若干人抱無窮奢望， 

鼓鳓其侵凌他人之權利，而另一方面刖希望 

他人坐而待斃，不起而自衞，吾人殊未見其有 

何益處。 

本 人 頃 謂 吾 颦 深 爲 M r Austin動人演詞 

所動，本人並已見及，未爲所動者，僅有猶 

太建國協會而巳。 

本人深明其處境。猶太建國協會爲一國 

際M體，其會員大多數均與巴勒斯坦無直接 

關係，彼等之妻子兒女未遭屠殺，或生活於 

遭殺傷之威脅之下，彼等在巴勒斯10並無財 

產可受毀壤。故彼等對於巴勒斯坦之和平或 

停戰,並不十分關切。W 余視之,彼等所關, t 

者，無非爲取得若干政治利益，使之更易達 

到其政治野,C而巳。 

倘巴勒斯坦之槽太公民直接派有代表在 

此，安全理事會對於全部 i t勢當可獲一不间 

之印象。吾人均知由於巴勒斯坦之目前淸形， 

幾有十萬猶太人饑餓待斃。本人相信此輩實 

爲異正渴望巴勒斯 S 停戰與和平，並因切身 

利害，願見和平實現之人民。 

昨日此間報載巴勒斯 t f糟太人曾爲和平 

作大規模遊行，而遊行者遭猶太建菌協會之 

機關Haganah所毆打，其所持旗幟被人撕硖， 

隊伍被人 jy暴力銜散。本人相信倘此颦多年 

糟太居民之大半派有代表在此，情形當不致 

如此。彼蕺正爲受人封館包圍之人民。渴望 

和 平 典 停 戰 者 正 卽 此 ^ 

吾輩鼸爲，猶太建國協會乃一因好詭委 

託造成之邪曲產物，而此乃肇事之源。事實 

上，巴勒斯坦之不幸事件節託根於此種奸詭 

之情勢。設使吾輩自始卽遵效舉世其他圃家 

之所爲一各國之民治態度不容國際組耩之 

如猶太建國協會者干預其内外政事一刖此 

整個I f勢當不致於發生也。 

昨日聞及猶太建國協會對於擬議計劃之 

f 見 時 ， 本 人 注 啻 有 一 事 可 用 爲 猶 太 建 國 協 

會 理 之 例 證 。 

猶太建國協會代表欲使安全理事會相信 

數千名越邊界前來之亞拉伯人一其實吾人 

不 能 用 " 邊 界 " 二 字 ， 蓋 此 種 至 少 在 ^ 處 亞 拉 

伯地面之分界線迄未爲任何亞拉伯居民所承 

認也一卽前來援救其至覲骨肉，操同一語 

言，具同一理，並抱有同一期望，成爲一 

純粹種族之35拉伯人民，爲侵犯者及與本地 



休戚無關之外人。而同時盈千累萬之非法檑 

太移民，其來源逼及世界«"地，所操語言不 

一，'c;理互異，®«與血統不同者，則被稱爲 

依法入境之人。 

轼間旣有此榑, t理，菩人究如何能就任 

何 事 取 得 協 義 ？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抱 有 一 個 觀 

點，卽其本身之利盆，不顥其他。因此，本人 

殊不解吾人如何能就此榑停戰成立協議。 

猶太建國協會代表昨日語吾人謂彼輩並 

非攻擊者，侵略者，並謂首先開火者爲亞拉 

伯人，故亞拉伯人一旦停火，彼輩方可停止。 

事實上，吾人並不否認此事。大會上次屆會 

時，吾人巳向全世界宣吿吾人不能接受將我 

國家撕毀，將蕞爾之巴勒斯坦分爲三個不同 

國家之議。菩人向全世界宣吿此舉爲對我國 

家及權益之公然侵略，謂吾人將殊死抵抗。 

吾人之戰 |013符於一天賦之權利，卽自衞權是 

也。吾人非侵犯者，吾人非侵略者，但吾人不 

得不連用上帝賦予無故遭人攻擊者所有之權 

利。 

者，聯合國與其一機關，安全理事會, 

旣巳促吾人停止作戰，俾可就全部情勢重加 

考廬，吾人響鹰是項呼翻，準備接受任何能 

引致可靠之停戰與持久之解决之條件。亞拉 

伯人向爲愛好和平之人民，從未攻撃他人。但 

同時彼等亦深知對國家民族W負之責任，故 

不能聽令其權利受人蹂躏而袖手旁觀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現 在 尊 重 此 種 權 益 之 諒 獬 

下，尋求和平。吾人樂於加W接受。但有如 

本人頃始所言，我人堅持須有一引致最後J5? 

决之停戰。吾人並不欲得一徒坩吾人困難並 

使最後解决障礙更多之停戰。 

吾人基於二項原因，對移民間題堅持其 

立場。事實上，此事不難發生。倘吾人語讅 

君謂將自下月十六日起阻止我人民攻擊新來 

我國之侵略者，此卽非誠實之譖。凡人决不 

能坐視或接受其國家不斷受侵而無所動，一 

若雙手被梏，無可如何者。吾人決不能爲此。 

停戰期限至爲短促。吾人現有一先例，爲 

一 偉 大 熱 , 之 猶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所 創 立 。 S i r 

Herbert Samuel於一九二一年，If勢遠不如 

今日厳重之日，爲巴勒斯 if l總督時，下分停 

止移民入境，作爲停戦之首要先决條件。倘 

吾蜚隹安全理事會謂吾人願受納移民，任其 

齄績入境，此卽非誠實之語。吾人不能阻止 

人民攻擊新來移民。 

關*^^他各點，本人欲鄭重聲明倘各項 

規 定 果 獲 通 & , 吾 人 將 樂 賭 巴 勒 斯 坦 邊 境 有 

人防守，阻止任何人進入，不論其爲猶太人或 

亞拉伯人。伹吾人堅持，沿海各處亦應同樣 

加JW有效防讒。目前各項規定內並未及此。因 

此，吾人堅持必須規定保證沿海之防護。 

吾 人 並 堅 持 镀 得 下 述 保 證 卽 戰 與 W 

後之計論不應成爲分治計劃之前奏。吾人曾 

奮戰反對分治計割，現仍如此，吾人不能 

計劃爲根據而停戰。在W上各種保留下，吾人 

欣然接受各項規定。 

主 席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M r Shertok 

巳表示擬發表一簡短之聲明。本人須申明殊 

不擬准彼發表是項聲明之意，而願依本人所 

提議之程序進行，卽刻宣吿辯論結束，就决 

議案草案舉行表决。本人之作此語，原因不 

在主席擬W任何方式限制猶太建國協會代表 

理所應得發表聲明，提出適當答辯，並就其 

B忍爲具有挑毁性之聲明提具保留之機會，因 

本人12爲予W—可能延長辯論，使雙方反復 

攻擊之機會，殊屬無益也。 

Mr SHERTOK (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） 本 人 之 

聲明將純限於說明事實。 

主 席 本 人 相 信 吾 人 實 巳 達 結 束 辩 論 本 

問題之時，本人並相信當事雙方巳有申述其 

理由之充{9"機會，而安全理事會亦已開悉關 

於理事圃對本决議案草案所採立場之一切必 

要說明。法國與美國代表巳澈底明釋其各項 

規 定 作 此 解 釋 ， 不 但 參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

之修正案且同時對蘇聯代表所提之修正案， 

亦巳顧及。 

因此，[if^非吾萦願一如阿根廷代表昨日 

所稱，請安全理事會内各代表留在此間直至 

午夜二時，俾15"就本問題作一决定外，余信 

再延長一般辯論，殊無所裤益。 

故本人建議安全理事會此刻結束關於本 

决,>g案草案之辯論，並進而就^草案逐段舉 

行表决，又本人頃巳aft明毎段提付表决時， 

毎代表自將有機會提出修正案，並發表任何 

龆爲適當之意見。 

Mr TARASENKO ( f t克蘭蘇維埃社會4義 

共和國）吾人或宜一詢猶太建國協會代表， 



其聲明需要若干時闞。一二分鐘巳足事，亦 

知未可知。 

主席本人鼸可糟太建國協會代表發言。 

Mr SHERTOK (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） 貴 主 席 

是否欲本人答覆鳥克蘭代表之問題？ 

主 席 然 。 

Mr SHERTOK ( 猶 太 建 圃 協 會 ） 本 人 之 

答案爲"一分鐘"。本人不欲與亜拉伯最高委 

存在，爲一舉世猶太人對巴勒斯坦休戚攸關 

者之代理機關之理由，尤不欲於此次會議於 

此巳晏之時爲之。 

本 人 僅 擬 W 純 論 事 實 之 能 度 指 出 本 人 

昨日向安全理事會發表蘀明時[第二八二次 

會，其中所含aS:明猶太建國協會及猶太人 

民對於停戦問題之態度之决議案，係巴勒斯 

坦之猶太建圃協會執行委員會所通}5 ,換言 

之,係生活於巴勒斯坦,身經巴勒斯坦苦難之 

磨折，而其子女又正在巴勒斯坦猶太工事後 

秉忠防守之猶太男女所通過之決譏案而巳。 

本人奉巴勒斯坦猶太建國協會執行委員 

會之命，忝充猶太建國協會代表，來安全理 

事會列席，俾可參加停戦之談判。本人爲巴 

勒斯坦人，本人之至親骨肉，目下正參與a 

勒斯坦猶太人民若干最前線陣地之保锲。所 

有此等男女皆自然樂於生存，其兒女亦復如 

此。但彼輩一如其他在重大國難時期之各國 

兒女，咸能置其民族之將來靦繭於其個人生 

死之上。 

主 席 現 進 行 逐 段 表 决 決 議 案 草 案 及 安 

全理事會各理事所提出之修正案。本人擬請 

案之序言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叻理 

祕 書 長 ）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所 提 決 議 案 草 案 序 

言,如下 

" 鑒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本 理 事 會 之 

決議案及本會主席與巴勒斯坦猶太建國協會 

及 3 5 拉伯最高委員會爲^巴勒斯坦境内亞拉 

伯人與猶太人間之停戦而舉行之歷次會談， 

"鑒於有如該决議案所言，巴勒斯坦境內 

急需立卽停止暴力行動並建立該國之和平典 

秩 序 , 

爲英聯王國政府一日爲受委統治國， 

卽 一 日 負 有 維 持 巴 勒 斯 坦 和 平 與 秩 序 之 責 

任 , 並 應 糠 櫝 採 取 一 切 要 步 驟 達 此 目 的 ， 

又 於 履 行 是 項 職 責 時 ， ^ 國 政 府 應 獲 聯 合 國 

所有會員國尤其安全理事會之合作與支助，" 

主 席 對 序 言 尙 無 人 提 出 修 正 案 。 安 

全理事會現卽表決哥侖比亞代表所提决議案 

草案之序言。 

(舉手表決後，序言一致通過）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铋書長）茲宣讀第一段如下 

" ― 促 請 巴 勒 斯 坦 所 有 人 士 及 圑 體 ， 尤 

其亞拉伯最高委員會與猶太建國協會，立卽 

在 不 妨 礙 其 權 利 耍 求 或 地 位 之 諄 解 下 ， 採 

取下列步驟，作爲對巴勒斯坦繭利及永久利 

益之貢獻," 

(舉手表决後，^段一致通過） 

Mr Sp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铋書長）茲宣讀第一分段（甲）如下 

" (甲）停止所有軍事或同軍事性質之活 

動 ， 《 及 所 有 暴 力 怖 ^ 與 破 壊 行 動 , " 

(舉手表决後，該分段一致通 ;5)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祕 * 茛 ） 茲 宣 讀 美 國 代 表 所 提 出 第 一 分 段 

(乙)之修正案如下 

" (乙）不運送武装部隊或不問屬於何種 

來源之作戰人員團體與個人赴巴勒斯坦，並 

不協助或鼓勵其進入巴勒斯K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〉 本 

人 " 前 根 據 下 述 諒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內 大 多 數 代 

表所知之默契條件，當樂於接受文件S/722 

所載之原决譏案草案第一分段（乙）卽是項 

規定將不阻止敝國容許委託制度下之最後一 

月之移民限額進入巴勒斯坦，就本人所知,此 

依此項默契條件，本人原可投禀贊成原 

决^案草案之第一分段（乙）。依同樣默契條 

件，本人亦可投票贊成美國代表現所提出之 

修正案。 

主 席 倘 無 其 他 代 表 願 發 言 ， 本 人 謹 代 



雖云該案曾爲猶太建國協會所反對。本人認 

爲 新 案 文 內 之 " 作 戰 人 員 圑 體 及 個 人 ' 將 不 

易說明，事實上，本人閱猶太建國協會代表 

之意見後所得印象爲渠欲表B，該項規定縱非 

完全分人满意，惟確曾經極愼重之考虜，且 

渠所提議者實係删略"能荷武器"數字——此 

爲一具體之觀含，且依慣例亦極易哳定一 

而 代 爲 參 加 作 戦 目 的 進 入 巴 勒 斯 坦 者 " 等 

字樣。某人進入巴勒斯坦是否係JW參加作戦 

爲目的，試間如何能加断定？本人Jy爲此係 

一最不肯定之辭句。故敝國代表圑對於該修 

正案將放棄投菓權，而將贊成原案。 

Mr GROMY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本人僅欲聲明本人擬接受此段之修正 

文，而不能接受原案。 

Mr EL-KHOORI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同 意 主 

席之意見，對此修正案不擬投贊成票，蓋鉞 

如渠所指陳,某人入境是否係 jy作戦爲目的， 

或 僅 係 党 地 避 難 之 難 民 ， 固 無 法 1 5 別 也 。 ^ 

提案不切實際，無法施行。 

原案較此遠勝，且主席當億吾人對於應 

視何人爲入境作戰一SA ，曾有長期之tt論。任 

何 人 進 入 ^ 國 時 ， 可 能 極 爲 安 靜 温 和 ， 然 亦 

可能有入境後立卽作戰之意。 

Mr PARODI (法蘭西）就法律觀點言，本 

人承認原案實较精確。然本人前已指明，本 

人並不W爲吾人旨在镀一絕對精確之法律條 

文。吾人係對當事國有所籲請，本人 y 爲美 

國修正案所含之觀含在本質上似較正確。本 

人W爲吾人對當事國有所籲請時，倘對其誠 

意與其對吾人用意之合理解释表示相當之信 

>ù,此當可與本案之一般宗旨相符。在此種 

情形之下，本人將對修正案投贊成票。 

Mr SHERTOK (巴勒斯坦摺太建國協、會） 

本人願說明兩點簡單意見。第一，據本人之 

瞭解，安全理事會當前之動議爲美國代表圑 

之 另 一 草 案 ， 而 非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前 酶 時 提 

供 審 璣 之 詞 句 — — 郎 " 爲 參 加 作 戰 目 的 進 入 

巴 勒 斯 坦 者 。 " 

吾 人 於 最 後 提 出 另 ̶ 建 i â , 而 對 ^ 最 後 

案文卽美國代表圃所提̶段之被接受，極爲 

满意。 

本人之第二點意見有閼對哥侖比亞代表 

M及敍利亞代表爲較可接受之詞句，卽''能荷 

武 器 Z 人 。 " 本 人 擬 指 明 自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適 

所發表之聲明觀之，可知就英聯王國决《於 

最近數週內容納入巴勒斯坦之人而言，是項 

禁令將被漠視。再者，"能荷武器"一定義自 

有其完全明晰與客觀之優點，然其桔果必爲 

其不分鬼白，適用於所有各锺人士。醫師至 

巴 勒 斯 W 醫 院 服 務 者 極 可 能 爲 能 荷 武 器 

人，倘施行此項禁令，粱將被阻不得進入^ 

國。教師亦極可能爲能荷武器之人，而惽侶Z 

前往巴勒斯坦寺院者，亦可能因其年齡及體 

格之故而適用同樣標準。如此則寺院勢須由 

未满二十歳之少年或年事極髙者之中，選募 

其 f t侶矣。自十八歲至四十五歲間之惯侶將 

均不得進入巴勒斯坦，本人敢謂此對於天主 

教堂及其他基督教派，將爲一極苛刻與不公 

正之辦法。是故，倘安全理事會認爲哥侖比 

亜及敍利亞代表之建議較另一提案爲佳，則 

本人jy爲必須對施行禁分之方式加JW極愼重 

之考慮。 

Jamal Bey HussEiNi(5g拉伯最高委員會） 

本人僅欲復述本人前次對於移民間題發表之 

意見。在原則上，吾人拒絕移民入境。在事 

實上，吾人無法制止我人民攻擊任何侵入之 

人。本人欲此項聲明再度載入紀錄，麻不致 

有誤解It形。吾人不能制止我人民抵抗侵入 

敵國之猶太或非猶太新來移民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欲 作 

—攧請。吾人對此開題巳有極佳之紀錄，且 

迄今均意見一致。本人籲請主席及在座諸君 

力;^保持此種意見一致，則 i i i爲一重大之成 

就。 

本案用意不在徘外。此項停戰案擬定時） 

毫無排斥移民或作某樋政治上之排斥，或使 

受委統治國易^實行排外行爲或限制移民之 

行爲之意。 

該案"處理者係停戰照題，而其目的亦 

僅在停戰。W本人所見，Mr Shertok所提出 

之最後草案立論精當，倘被拒絕，實屬可惜 

之辛。此案爲一表矛在精神上與實際上確有 

意進行停戰之和解態度。本人請主席贊助此 

修正案。 



主席 

案時，卽决定代表敝國代表圑亦加接受，至 

接受。現美國代表旣更加敦促，本人自極樂 

吾 人 現 卽 表 决 美 代 表 所 提 之 第 一 分 段 

(乙)之修正案。 

(舉手表决後;^修正案一致通過） 

Mr SoBOLEV 乂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铋書長）茲宣讀第一分段(丙)如下 

« (內） 

Mr GROMV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，本人對於第一分段(丙)之態度將視蘇 

聯代表M所提修正桊之被接受或拒絶而定。 

吾人或可先表决蘇聯之修正案，而後表决第 

—分段(丙)。 

主 席 蘇 聯 代 表 J W 爲 該 修 正 案 應 訂 入 何 

Mr GROMV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該案或可稱爲第一分段(了），但本人 

願 聯 合 ^ 兩 項 规 定 。 

主 席 本 人 未 見 有 反 對 者 。 

Mr GROMV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）此係程序問題。 

主 席 吾 人 或 可 稱 蘇 聯 之 修 正 案 爲 分 段 

(丙），倘;！案镀通過，則原分段(丙）卽作爲 

分段（了），理事會同意否？ 

蔣廷黻先生(中國）本人 J W 爲蘇聯修正 

案之兩段內容似有不同。^修正案之第二部 

份似重祺巳有之規定。^部 (3"對將來之％有 

所規定。在原案中，或在修正文中，分段(乙） 

對 將 來 前 往 巴 勒 斯 坦 之 任 何 人 民 巳 有 所 規 

定。原案之分段(丙）係阻止軍需及武器之輸 

人巴勒斯坦,此亦指將來而言。故本人52爲蘇 

聯之修正案，就其第二段而言，實不i i i要,而 

係重褀巳有之規定。 

關 於 蘇 聯 修 正 案 之 第 一 段 ， 本 人 j y 爲 ^ 

段可便吾人維持現狀之辦法钹雜萬倍，而該 

辦法僅就其性質而言，卽須十分簡單而可立 

卽施行。任何含有祺雜稃序之機構或提案,將 

使吾人原有目的無法實現。倘謂吾人將撒退 

若干人民，是項撒>1務須爲雙方面之撒:ê,卽 

應撤退所有武装部隊，亜拉伯人及猶太人均 

在 内 。 所 謂 " 已 自 外 界 侵 入 巴 勒 斯 坦 之 武 装 

部隊，"此究係指何種都隊而言，又應自何日 

期起算？是否指凡在巴，斯坦作戰而非生長 

於巴勒斯坦者均應撒ai？、此當爲一極困難之 

統計手績。吾人是否謂應追溯自一九四八年 

—月一日？ 

由此可見作此種詳細之硏究，必使原有 

目的無法實現。目前之提案極爲簡單，其意 

係謂在大會處理此間題時應維持現狀，停止 

巴勒斯坦之一切銜突。 

Mr GROMV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蘇聯代表圑重視;^兩項規定。本人業 

經 聲 明 倘 ^ 兩 段 被 採 納 ， 本 人 卽 可 贊 成 决 讒 

案之第一分段(丙)，然倘各該規定被拒絕，本 

人卽不能贊成第一分段（丙)。 

倘令侵入巴勒斯坦之武装隊伍一一諸君 

均知在巴勒斯坦境內有此種隊伍一立卽撒 

離該地，刖停戦必邋較有效，此點無人加 j y 

否認。停戰由是可較爲有效，較易施行。無論 

如何，禁止外來武装隊伍繼櫝進入巴勒斯坦 

實係最低限度之 i l i耍條件。 

中國代表指明實際上蘇聯修正案之(乙） 

項 似 巳 包 於 通 & 之 决 《 « i 案 文 內 。 事 實 上 或 

確巳包含其一?5分，然蘇聯修正案（乙)項之 

措 辭 较 巳 通 A 之 分 段 ( 乙 ) 措 辭 較 爲 有 力 。 無 

論如何,吾人主要不應 j y某案之措辭爲根據， 

而應根據提案之實質。 

蘇聯之修正案較爲有力，因之亦較有效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本 人 擬 再 一 論 中 

國 代 表 頃 所 發 表 Z 確 當 意 見 卽 蘇 聯 修 正 案 

之第二部份，其宗旨業已全部，或非局部包 

含於已通過之第一分段（乙）內。蘇聯代表謂 

兩文之力量不同，本人不願反駁渠言，其不 

同僅在語氣而巳，蓋本人實覺兩文所論者正 

係一事也。 

關於蘇聯修正案之（甲)項，就本人對於 

現正表决中Z全文之暸解而言，實覺礙難以 

接受。本人早經, ift明吾人須穩定現狀，請當 

事圃停止作戰，保拧今日之 i t勢。且蘇聯代 

表之意見不論如何合理，倘吾人欲追究過去 

事實，則顧然將有對待之要求提出，吾人或 

不得不重擬全部案文矣。 



本 人 請 問 蘇 聯 代 表 是 否 可 作 如 此 之 考 

盧。此實有關整個案文之精神，故吾人極雜 

就此點讓步。渠所提出之修正案，卽有一 1̂  

業經預先通過，粱或可撒銪所餘之一半，JW 

示讓步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承 認 

"驵止侵入"一語巳由吾人加jyw論。此係本 

人所提，然當吾人W論此點時，吾人卽陷於 

錯綜泯亂之中。 

此爲第一段之一分段，係對亞拉伯最高 

委員會。猶太建國協會W及巴勒斯坦Z全體 

人民與組織而發，講其採如下之辦法，"作爲 

對 巴 勒 斯 坦 之 蹦 利 及 永 久 利 益 之 貢 獻 " " 阻 

止此锺部隊於將來侵入巴勒斯坦"1。此段將 

引起何等混亂It形，實極顯然。此非製造和 

平，而係製造戰爭。該案促猶太建國協會制 

止亞拉伯武装部隊之侵入。此爲其顯明解釋 

方法x^—。 ^ 段 之 第 一 部 分 係 請 猶 太 建 國 協 

會 強 自 外 界 侵 入 巴 勒 斯 坦 之 亞 拉 伯 武 装 團 

體撒退。此非吾人之原意。安全理事會現正 

設法成立停戰，其所欲阻止者，正爲該修正 

案可激起之現象。安全理事會以前未通過該 

案，其故卽在此。 

Mr GROMVKO ( 蘇 維 埃 胜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吾人認爲蘇聯修正案之通過可造成對 

停戦最爲有利之情ai。此種停戰不致徒爲牴 

上空談,而將具正實行。S賧停戦而聽任侵入 

該國之外國隊伍駐留於巴勒斯坦境內，手執 

干戈抗銜方，吾人實不能承認其爲合理。美 

國代表或謳此爲無上之公理，然吾人對此間 

題所見不同。 

主 席 吾 人 現 節 表 決 蘇 聯 代 表 團 所 提 出 

之修正案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铋書長）玆宣讀蘇聯代表團對於哥侖比亞之 

决議案草案所提出之修正案第一段 

" 巳 自 外 界 侵 入 a 勒 斯 坦 之 所 有 武 装 部 

隊，立卽撒退，" 

( 舉 手 表 決 後 , ^ 修 正 案 《 六 票 反 對 兩 票 

贊成被否決,三票棄權 )0 

費成者 

蘇聯修正案之第一郎份。 

蘇維埃臌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反對者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阿根廷 

中國 

哥侖比亜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l i f書長）茲宣讀蘇聯代表圑對於哥侖比亞之 

决議案草案所提出之修正案第二段如下 

" 阻 止 此 種 步 隊 於 將 來 侵 入 巴 勒 斯 坦 。 " 

(舉手表決後，該修正案jy六蕻反對兩菓 

贊成被否決，三禀棄權)。 

贊成者 

鳥克蘭蘇維埃酏會主義共和國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反對者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阿根廷 

中國 

哥侖比亜 

主 席 贊 成 者 有 兩 禀 ， 反 對 者 六 票 ， H 

惠棄權。該段被否決。因此，整個修正案亦 

被否决。 

吾人現表决哥侖比亜原决譏案草案之第 

一 分 段 ( 丙 ) 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铋書長）兹宣讀哥侖比亞代表提出之决逮案 

草案第一分段(內)。 

(舉手表決後，該分段綞"九累贊成而通 



過，兩禀棄權)。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S*書長）兹宣讀第一分段(了)如下 

"(丁）在大會進一步審議巴勒斯坦未來 

政 府 間 題 " 前 ， 不 爲 任 何 能 妨 礙 任 一 造 權 利 

耍求或地位之政治活動," 

(舉手表决後該分段JW九禀贊成通過,兩 

票棄權)。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鳥克蘭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祕書長）茲宣讀第一分段(戊)如下 

"(戊）與受委統治國當局合作切實維持 

法律秩序與主要公用事業，尤其有關運输交 

M衞生及糧食與用水伊應事業," 

(皋手表决該分段一致通過） 

主 席 吾 人 現 表 决 美 國 代 表 所 提 修 正 後 

之第一分段(己）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擬 答 

覆鳥克蘭代表若干時前所詢之問題。渠曾對 

本 人 詢 間 ^ 修 正 案 提 案 人 所 用 " 有 公 靓 權 利 

訪間並朝拜«"處聖蹟聖殿之人前往各該處朝 

拜"一語，其意義爲何。 

上 文 之 採 用 ， 係 根 據 其 常 之 辭 義 。 此 

數 字 之 通 常 顯 明 簡 軍 之 釋 義 卽 足 表 明 該 

修正案之眞義，其須適用於聖蹟聖殿自屬無 

疑。所謂聖蹟，係指/ j躐拜堂或囘教寺院,或 

有 時 爲 奉 聖 或 藏 , 宇 教 遺 物 之 天 然 場 所 。 m 

緞通常爲一 / j 屋或庇護處，但;^詞常指靳禱 

之所，或爲一教堂，或爲一大觼拜堂。無論 

如何，各該詞之解釋並無困難之處。 

" 朝 拜 " 一 詞 係 指 對 於 上 帝 表 示 尊 敬 之 

行爲，而動;g ' 朝 拜 " 之 意 義 乃 係 行 字 教 儀 式 

及敬奉上帝。由敬本行爲卷成朝拜習慣，且 

有 時 人 在 其 生 活 & 程 屮 得 到 一 精 砷 上 成 熟 之 

境地,且爲此種精神之驚人力量所感動，此種 

力 量 自 受 其 在 各 聖 蹟 聖 殿 所 得 教 義 之 鼓 勵 。 

因此"有公認權利者往各該地朝拜"一語係 

指任有公，？權利往巴勒斯坦朝拜谷聖跡聖擻 

及 聖 地 者 前 往 朝 拜 各 ^ 地 之 謂 。 

Mr GROMY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画 

聯 邦 ） 本 人 感 謝 美 國 代 表 解 釋 " 朝 拜 " 一 詞 , 

但 此 非 本 人 在 本 案 中 所 意 之 事 。 本 人 所 

注意者係在决>a案中前所未見之字，卽"有公 

黻 權 利 前 往 各 ^ 地 朝 拜 " 字 樣 。 

本人不明何謂朝拜之權利。在耶路撒冷 

對於欲拜訪教堂或其他聖地者，或有某種簽 

證制存在。本人則未知任何人應被剝奪其满 

足宗教需要 Z 權利，卽朝拜權。本人不知有 

此榑事例。然此恰爲美國修正案論及此事之 

方 式 。 ^ 修 正 案 規 定 准 許 有 權 朝 拜 者 前 住 聖 

地 之 自 由 。 因 此 ， 卽 不 爲 尙 有 無 權 前 往 

朝拜聖地之人民在。 

倘美國代表W不能爲吾人説明此點，容 

或尙有其他代表圑能爲吾人aft明。 

本人W原案意義淸楚，故擬投贊成禀,而 

新案則毫不淸楚。案或無錯《 f c之處，然本 

人欲知其措辭之意義。美國代表之解释並非 

解釋，反使辭意較前更爲含糊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亞 ） 據 本 人 之 瞭 

解，此語之意係謂巴勒斯坦之聖跡及聖地非 

對一切圑體及各教均屬祌聖。各種信仰均有 

一四 



其本派之聖跡及聖地，專供其教徒朝拜之用。 

倘吾人規定該地之所有人民均應有前往所有 

聖地之自由，刖倘有一羣囘教徒至一猶太甯 

堂，且要求進入之權利，或倘猶太之恐怖份 

子 至 一 基 督 教 神 廟 宣 稱 " 吾 人 有 進 入 權 ， 因 

此 係 螯 地 , " 吾 人 可 想 見 其 將 爲 何 锺 f t 形 。 

本 段 原 意 係 謂 各 團 體 應 有 至 其 自 有 之 

地朝拜與舉行其宗教儀式之權。各^地並非 

所 有 人 民 所 能 自 由 出 入 。 M r Shertok諒知 

巴勒斯坦Z風俗。巴勒斯坦之情形極爲特殊， 

甚致在基督教中，一派亦不准他派之教徒至 

專供本派供奉之聖地。本人W爲此點甚爲淸 

楚 ， 深 信 M r Gromyko略知此等間題之大 

槪諒能諒解。 

上 席 本 人 願 提 出 一 嗨 時 建 議 。 吾 人 或 

可轼作如下之修正 

"不爲任何可能危及巴勒斯坦聖地安全， 

及任何對於慣常行使其前往朝拜务地聖地聖 

跡之權利者，前往各該地朝拜加JW干預之行 

動 。 " 

Mr Gromv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 邦 ） 本 人 W 爲 不 如 用 " 傳 統 " 一 謌 代 替 

"權利"字樣或較適當。此問題並無法律因素 

在內，而係宗教傅統。 

主 席 如 此 朋 修 正 案 爲 " 懊 統 上 前 住 朝 

拜 者 。 "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此 非 修 正 

案 之 原 意 。 ^ 修 正 案 Z 目 的 並 非 限 於 W 前 曾 

訪問朝拜各聖跡之人。其原意係在將來包括 

—切人民，凡有拜訪各神廟及聖殿之公認權 

利之各派及《^教與各種信仰者均在內。^段 

包括尙未出世而在將來或欲至^地朝拜之人 

民在内。主席所建議之修正將使其限於 j y前 

曾至該地之人民。 

此點毫無玄妙之處。各間題早經答覆。本 

人 在 修 正 案 中 採 M r Shertok所用之辭，且相 

信其巳盡準確之能事 

"分段（己）係詖確保聖地之安全。菩人貧2 

爲此尙不足。必須確保者爲有訪間並朝拜各 

地聖跡聖殿者前往各該地朝拜之自由。例如 

規定泣壁不應炸毀尙不爲足，吾人尙須依據 

國際公認之古來慣例，保證猶太人前往泣壁 

之自由。"[第二八二次會議] 

此係該修正案之目的。其所指係將來，及 

有公認權利前往各聖地朝拜之各階曆人民。 

本人JW爲並無使其更爲簡單之必耍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) M r Gromyko對 

於"公認權利"數宇之解释過於嚴格。事實上 

權 利 可 因 人 之 宗 教 風 " 及 習 慣 而 確 立 ， 此 

卽其原意。原文極爲淸楚，最簡單之方法莫 

如就原文加以通>^0 

主 席 吾 人 現 表 决 美 圑 代 表 修 正 之 分 段 

(己）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祕書長）茲宣讀31國修正之分段（己）原文 

如下 " 

" (己）不爲任何危及巴勒斯坦聖地安全 

之行動，並不爲任何干涉有公認權利訪問並 

朝拜各處聖蹟聖殿之人前往各^處朝拜之行 

動 。 " 

(舉手表決後，該分段一致通過） 

Mr GROMY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 邦 ） 本 人 與 M r Austin同，亦欲顧及今日 

在世及尙未出生之人《本人對此决議案投贊 

成票，其故郎在此。 

主 席 吾 人 現 表 决 第 二 段 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2g宣讀第二段如下 

" 請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於 其 仍 爲 受 委 統 治 國 

期內，盡力便巴勒斯坦所有有關人員接受W 

上第一段所列辦法，並除保留其自身軍隊之 

行動自由外，監督所有有關人員執行各^辦 

法，並將巴勒斯坦之撩勢經常向安全理事會 

及 大 會 報 吿 。 "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在 吾 

人計論之際，曾有人提出關於"除保留其自 

身軍隊之行動自由外"數字之確實效力問題。 

該數字旣係本人奉政府命而請求添入者，本 

人覺應向安全理事會略加解释。 

請容本人立卽申明其決無陰險之意義或 

動機。安全理事會可見第二段對受委統治國， 

卽英聯王國政府，加一特殊之責任，卽其須 

"監督所有有關人 S執行各該辦法。"本人確 

信諸君將明瞭吾人在巴勒斯坦之任務非一易 

事，且日益困難。吾人深覺於執行是項任務 

時須有若干使1：行事之權。谷方决不可根 



據此間所通&之任何决議案，卽鄹爲敝國能 

接受甚至安全理事會之執行命令。吾人 i l i須 

能自由運用留駐於巴勒斯坦之英國軍隊，使 

達 最 佳 之 效 果 。 此 係 ^ 數 字 之 唯 一 目 W , 本 

人望其能爲安全理事會所接受。 

Jamal Bey HUSSEINI (亞拉伯最髙委員會） 

本人欲對於第二段關於請受委統治國盡力使 

巴勒斯坦之所有有關人員接受第一段所列辦 

法 ， 略 加 ^ 論 。 

現時巴勒斯坩之受委統治國或其軍事當 

局正在自由處置其一切飛機場謦房及巴 I g j 

斯坦境内其他戰略地點中，將其喾與出價最 

高者。吾人在金錢方面不能與猶太建國協會 

親爭。 

依當地Z現行法律優先購買權應耠予軍 

事當局徵購JW前之地主一而在所有情形之 

下，地主均爲亞拉伯人。事實上，各;^十地 

均係被徵用。此項法律来被遵守。吾人曾數 

次將此種 I t形通知英聯王國政府。吾人曾提 

出數次抗《a,而售賣仍耱續進行。 

吾人不能容許猶太人在吾人之'區域中佔 

有此等極重要與戰略上之地點。倘巴勒斯坦 

原無騷擾，卽此一事已足W引起各種騷搔。 

故本人欲正式請求英聯王國代表圑應卽 

設法制止此锺辦法，予法律JW應有之尊重。 

Mr SHERTOK (巴勒斯ffl糟太建國協會） 

猶太建國協會今日曾致函安全理事會主席， 

其中吾人提出關於"涂保留其自身軍隙之行 

動自由外"一節受委統治國之軍隊 語 

吾 人 之 提 出 該 問 題 ， 係 對 受 委 統 治 國 

在巴勒斯W有所行動時該語可爲何種確實解 

釋，JW及受委統治國根據該項規定可自îfS其 

行動具有若干自由兩點，有所疑懼。 

亜拉伯最高委員會代表適引述之一例可 

資 證 明 ， 而 其 I t 形 則 正 相 反 受 委 統 治 國 於 

處 置 若 干 軍 事 地 點 營 房 或 資 產 等 等 時 ， 可 

能將通太區域中'C;極植太H域之營房或軍 

處理，此實有損猶太人之安全及經濟利益。 

另一例可由巴勒斯坦之港口，尤其Tel 

Avxv港口問題證明之。受委統治國業已利用 

其無限制之便宜行事之權，不執行大會闕於 

開放猶太國境一港口，俾大批猶太移民能自 

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起入境 Z 明白逢議。吾 

人尙不知受委統治國對於封閉爲移民用或其 

他合法活動而用之港口，將行便何種便宜行 

事之權。 

第三例證係有關受委統治國究可如何利 

用現爲巴勒斯坦英軍構成部份之外約IB亞拉 

伯軍圑。亜拉伯軍團部隊駐留猶太區域及猶 

太區域附近，常爲危險之根源，且結果該亜拉 

伯 軍 隊 對 於 和 平 之 猶 太 居 民 及 路 之 人 業 巳 

有一貫連槽之無端侵略行爲，巴勒斯《之猶 

太區人民對此猶深咸痛苦。 

依此句目前之措^，受委統治國、可完全 

自由佈置亞拉伯軍團部隊一於英軍駐留巴 

勒斯坦時，甚或於英軍撒:1時任其接防一一 

jy佔頜重要之猶太中,il 11，使現時猶太人民 

所處之危險，因有配備齊全之亞拉伯軍隊駐 

留巴勒斯坦境內，且一部份係駐於巴勒斯坦 

之糟太區內，勢將隨時與公然反抗聯合國權 

力並對猶太人民施行侵略之亞拉伯國家軍隊 

勾結，而更爲厳重。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就 英 代 表 圑 對 ^ 句 解 释 所 

爲之5ft明,本人代表猶太建國協會深表感謝， 

然本人仍不得不謂糟太建國協會對於此點之 

疑懼並未因此種解釋而完全消失,殊覺遺慽。 

Sir Alexander GADOOA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人 

JW爲;^句之意義極爲淸楚其目的係專指軍事 

行動。本人認爲槽太建國協會代表所述之可 

能假定實無關題旨。其所指者多係政策，非 

"自身軍隊"所能决定，而此固爲吾人所用詞 

句也。 

關於渠特別提及之亞拉伯軍圑，朋吾人 

業巳宣佈巴勒斯坦Z亞拉伯軍圑部隊將於受 

委 統 治 期 屆 満 前 撤 ^ 。 

上 席 請 問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是 否 巳 明 

瞭此1*。 

Mr SHERTOK (巴勒斯ifl猶太建國協會） 

本人之問題未遛答覆，感謝之％。 

主席猶太建國協會代表曾對余JW此間 

題相詢。渠謂倘無相反之說明，則受委統治 

行動或活動，甚至妨礙停戰所繋 Z 條件。 

本人不信將發生如此 I t形。倘有此種情 

形 發 生 ， 勢 將 違 反 停 戰 之 目 的 精 神 及 停 戦 



協定每一規定之公開原意，本人自不預枓有 

此情形發生。 

現表決第—段。 

( 舉 手 表 决 後 ， 該 段 九 票 贊 成 通 遇 ， 兩 

票棄權)o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烏克蘭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 席 菩 人 現 郎 表 决 美 國 代 表 提 出 代 替 

第三段之修正案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秘書長）兹宣讀美國代表所提代替第三段之 

修正案如下 

"促請各國政府，尤其與巴勒斯坦吡鄰各 

國政府，採取一切步驟，協助實施上述第一 

段所列辦法，尤其有關武装隊伍作戦人員圃 

體 與 個 人 及 武 器 與 戦 爭 物 資 進 人 巴 勒 斯 坦 

之 辦 法 。 " 

(舉手表决後，該修正案W九票贊成通 

過,兩禀棄權）。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亜 

法蘭西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 權 者 

蘇維埃她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 席 吾 人 現 表 决 哥 侖 比 亜 代 表 所 提 出 

之决議案草案第四段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祕書長）茲宣讀第四段如下 

"請祕書長指派祕書處職員三人前往巴 

勒斯坦， jy觀察員資格與受委統治國合作實 

施停戰，並就此事向秘書長提具報吿。" 

Mr EL-KHOURI (敍利亞）本人昨日曾對 

此段加 jy評論，現仍保持原來態度。本人覺 

另一提案之第四段較佳。其原文如下 

" 選 派 一 停 戰 委 員 會 ，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理 

事國中派有駐耶路撒冷代表者之領事官組成 

之 

有 人 或 因 敍 利 亞 有 一 頜 事 官 駐 耶 路 撒 

冷，依該段規定卽可參加停戰委員會而提出 

反對。倘有此種 I t形，本人可聲明吾人應指 

派美國法國及比利時之領事官，將敍利亞除 

外 。 英 法 比 官 員 現 均 在 該 地 。 

此提1^確較前一提譏爲佳，蓋各^官員 

明瞭^地 I t形，且均經驗豊富也。倘) ï lJ書長 

指派)^書處之職員三人，渠等將於何時到達 

巴勒斯坦?渠等如何能研究撩勢而有所助?各 

傾事官員必較可有助。 

倘叙利亞爲停戦委員會委員國係成立停 

戰委員會之障礙，吾人可自引退。 

Mr AROE (根根廷）本人刻査明駐巴勒 

斯坦之各國倾事爲何人，有一頜事代表敍利 

亞。本人碓信該領事履行其任務必與美國，比 

利時或法國領事同樣公正無私。雖然，凱撒 

之妻不容人疑，而敍利亞領事之公正刖難免 

有人不信。因此本人不能同意敍利亞代表提 

之建議。 

在另一方面，本人認爲;^委員會 îT屬無 

用。本提案係課由祕書處之職員組成一委員 

會，本人不JW爲宜將聯合國iSiJ書處之人員牽 

連於政治糾葛之中。本人Jy爲宜將執行吾人 

所 通 過 决 案 之 責 任 , 交 與 受 委 統 治 國 , 在 此 

種淸形下,第四段Ên當删去，敍利亞代表之提 

案亦不應通過。 

Mr NisoT ( 比 利 時 ） 主 席 , 本 人 請 求 將 

本人所提删去第四段之提案，付諸表决。 

Mr EL-KHOURI (敍利亞）本人同意删去 

第四段。倘反對理由係^利亞頒事之參與，則 

七 



本人極願將敍利亞割外，然本人寧願見該段 

完全被删。 

M r SHERTOK (巴勒斯坦猶太建國協會） 

本人希望本人JW下之說明不致被安全理事會 

普2爲吾人於進行表决此最重耍問題時，有不 

當之干預行爲，然徜吾人於此重要關頭，對 

於此重要問題不完全表明吾人之態度，則吾 

人對安全理事會卽未盡其忠, t與誠實之最墓 

本責任。 

本人曾於昨日[第二八二次會議]向安全 

理事會發表之聲明中提出一SA，卽倘除交由 

受委統治國監督執行停戰條款之規定外，並 

無其他辦法，則&此種情勢下，猶太建國協 

會當認爲此卽係未採任何辦法JW確保停戰規 

定《<1有效實施與遵行0 

M r GROMYKO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）本人僅被申明願接受主席之提案，而不 

能贊成敍利亜之提案。 

主 席 本 人 認 爲 倘 如 阿 根 廷 代 表 所 表 示 

^提案係不必耍，或如比利時代表所表示該 

提案應予删去,則依安全理事會之^事規則， 

本理事會如不贊成^案，須經表决加JW反對。 

關 於 敍 利 亞 代 表 之 建 本 人 應 指 明 並 

無此項瀵案向安全理事會提出。^建議僅經 

非正式ZHt論,但並未向安全理事會提出。倘 

渠願意》‧渠自有權提出修正案规定如此，否 

則，本人於39：明下面一點後當郎將第四段提 

付表决。 

該 段 係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圑 據 兩 種 理 由 提 

出 第 一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其 他 理 事 未 提 出 其 他 

提案，第二，因在此锺情?§^下，吾人爲植 

太建國協會W提設立^停戰委員會之求與建 

極爲合理。 

(舉手表决後， 3 段得贊成票六,棄權者 

五票，因未得七理事之可决票而被否決)。 

贊成者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鳥克蘭藓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棄權者 

阿根廷 

比利畤 

敍利亞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進 行 表 決 決 議 案 草 

案全文。 

(舉手表決後，該决議案"九票贊成，兩 

票 棄 權 通 & ) 。 

贊成者 

阿根廷 

比利時 

加拿大 

中國 

哥侖比亞 

法蘭西 

敍 利 S 

英聯王國 

美利堅合衆國 

棄權者 

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主 席 本 人 爲 吾 人 之 通 過 此 項 决 議 

案，係一良好而有希望之徼象，此言諒卽爲 

理事會之意®。在散會W前，吾人應感謝阿 

根廷代表發明一辦法，便安全理事會能在此 

留至午夜二時，卒對一困難問題镀得同盲。 

M r EL-KHOURI ( 铍 利 亞 ） 鑒 於 此 時 巳 

遇午夜，本人建議吾人於明日下午而不於上 

午開會，或待至下星期二苒開會更佳。 

_ f e 席 本 人 i l i 須 確 知 各 代 表 對 此 問 題 之 

願望如何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大會旣將於星期一 

開會，則倘吾人明日不開會，對印度及巴基 

斯坦之代表殊欠公平，渠等業巳等待多時。然 

巳 時 間 過 晚 ， 本 人 建 議 人 吾 應 於 明 日 午 後 

(而非午前)開會。 

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於 明 日 午 後 三 時 再 開 

會。 

(午前二時十九分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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